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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關於為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續期委托貸款的公告

於2022年11月2日，公司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簽署了框架協議，約定公司向山
東公司提供不超過人民幣120億元可續期委託貸款，向巢湖發電提供不超過人民幣12
億元可續期委託貸款。前述貸款無固定期限，具體以實際簽署的可續期委託貸款協議
為準，延續借款期限以一年為一週期，初始借款期限自放款日起算。貸款用途為用於
火電企業保供。山東公司及巢湖發電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

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向關連附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由於本次交易的交易規模超（以
累計）逾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適用百分比率的5%，按照香港上市規
則第14章，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的交易，以及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第14A
章，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因此本次交易需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71及14A.35條的年報申報、公告披露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根據上海上市規則，因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資產負債率均超過70%，本次交易尚需公
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本公司擬於2022年12月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上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尋求獨立股東批
准。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46(1)、19A.39A條及中國公司法要求，本公司需盡快但
將不遲於2022年12月5日，將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本次交易的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
件及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的通知之通函寄發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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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華能集團、山東公司及巢湖發電之關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境內開發、建設、經營和管理大型發電廠，是中國
最大的上市電力供應商之一，目前擁有可控發電裝機容量為122,573兆瓦。

華能集團主要從事實業投資經營及管理，電廠的開發、投資、建設、經營和管理；
組織電力（熱力）的生產、銷售；從事能源、交通運輸、新能源、環保相關產業及產
品的開發、投資、建設、生產、銷售。

山東公司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山東公司80%的權益，華能集團持有剩
餘20%的權益。山東公司主要從事電力（熱力）項目的開發、投資、建設、管理；煤
炭、交通及相關行業的投資；購電、售電；火電技術諮詢服務。

巢湖發電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巢湖發電60%股權，華能香港持有巢湖發
電10%股權，淮河能源持有巢湖發電剩餘的30%股權，淮河能源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巢湖發電主要從事電力的生產和供應；
電力項目的建設、運營、管理；清潔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售電業務；合同能源管
理；廢棄資源（不含危險廢棄物）的回收、加工、處理、銷售；工業供熱管網的建
設、運營、管理；汽、熱、冷的購銷；配電網的建設、運營、檢修；熱力的生產和
供應。（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山東公司及巢湖發電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華能集團直
接持有華能開發75%的權益，間接持有華能開發25%的權益，而華能開發持有本公司
32.28%的權益，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華能集團是以經營電力產業為主的國有
中央企業，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華能集團亦直接持有本公司
9.91%的權益，並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華能香港間接持有本公司3.01%的權益，通過其
全資子公司華能財資間接持有本公司0.84%的權益，通過其控股子公司華能財務間接
持有本公司0.19%的權益。華能集團是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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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華能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本公司與華能集
團（包括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的交易遂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交
易，需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有關的披露及╱或需尋求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二、本次交易概述

為落實國常會要求，實現減少火電機組虧損、能源保供安全和降低整體資產負債率
的目標，公司擬向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發放可續期委托貸款。於2022年11月2日，公
司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簽署了框架協議，約定公司向山東公司提供不超過人
民幣120億元可續期委托貸款，向巢湖發電提供不超過人民幣12億元可續期委托貸
款。前述貸款無固定期限，具體以實際簽署的可續期委托貸款協議為准，延續借款
期限以一年為一周期，初始借款期限自放款日起算。貸款用途為用於火電企業保
供。前述利率為上游資金募集成本及相關稅費等的合計數。具體發放貸款時，公司
再在框架協議確定的范圍內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簽署具體可續期委托貸款協
議。

本次交易將不影響公司的正常業務開展及資金使用，不屬於上海上市規則等規定的
不得提供財務資助的情形。

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夠對其業務、財務、資金管理等
方面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因此，本次為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續期委托貸款事項處於
風險可控范圍之內，不會對公司的日常經營產生重大影響，不會損害公司及全體股
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三、山東公司與巢湖發電的基本情況

（一）山東公司的基本情況

山東公司成立於2008年5月，目前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山東公司80%股
權，華能集團持有山東公司2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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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於2022年5月17日出具的《審計報
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山東公司資產總額人民幣708.79億元，負債總額人
民幣652.68億元，淨資產人民幣56.10億元，資產負債率92.08%，營業收入人民
幣317.22億元，利潤總額人民幣-33.06億元，淨利潤人民幣-28.50億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山東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人民幣705.63億元，負債總
額人民幣664.19億元，淨資產人民幣41.44億元，資產負債率94.13%。2022年1-9
月，營業收入人民幣283.32億元，利潤總額人民幣-10.50億元，淨利潤人民幣-
9.97億元。

山東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為了落實國常會要求，公司擬向山東公司提供可續期委托貸款，從而實現減少
火電機組虧損、能源保供安全和降低整體資產負債率的目標。本次可續期委托
貸款對象山東公司為公司直接控股80%的子公司，公司能夠對其業務、財務、
資金管理等方面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其他股東未同比例同條件提供財務資
助。

（二）巢湖發電的基本情況

巢湖發電成立於2007年11月，目前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巢湖發電60%
股權，華能集團全資子公司華能香港持有巢湖發電10%股權，淮河能源持有巢
湖發電30%股權。

根據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於2022年3月22日出具的《審計報
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巢湖發電資產總額人民幣25.97億元，負債總額人
民幣23.20億元，淨資產人民幣2.77億元，資產負債率89.34%，營業收入人民幣
19.02億元，利潤總額人民幣-7.32億元，淨利潤人民幣-5.88億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巢湖發電資產總額人民幣22.98億元，負債總額人民幣
23.65億元，淨資產人民幣-0.67億元，資產負債率102.90%。2022年1-9月，營業
收入人民幣19.43億元，利潤總額人民幣-3.44億元，淨利潤人民幣-3.44億元。

巢湖發電未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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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落實國常會要求，公司向巢湖發電提供可續期委托貸款，從而實現減少火
電機組虧損、能源保供安全和降低整體資產負債率的目標。本次可續期委托貸
款對象巢湖發電為公司直接控股60%的子公司，公司能夠對其業務、財務、資
金管理等方面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其他股東未同比例同條件提供財務資助。

四、可續期委托貸款協議的主要內容

公司擬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簽訂的框架協議主要條款如下：

（一）與山東公司簽訂的關於可續期委托貸款框架協議

簽約方： 華能國際

山東公司

日期： 2022年11月2日

金額： 華能國際將人民幣資金120億元整按委託貸款程序向山東公司發
放和收回。前述資金本金金額為最高限額，具體以實際簽署的
可續期委託貸款資金金額為準。

期限： 無固定期限，具體以實際簽署的可續期委托貸款為準。延續借
款期限以一年為一周期。初始借款期限自放款日起算。

利率： 本合同項下貸款利率由華能國際確定，實行固定利率，年利率
為上游資金募集成本及相關稅費等合計數，具體以實際簽署的
可續期委托貸款利率為準。

用途： 華能國際同意山東公司將在本合同項下借入的本金用於資金周
轉及置換貸款。未經華能國際書面同意，山東公司不得改變借
款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山東公司不得用於國家禁止的領域和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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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方式： 信用擔保。

違約責任： 本合同生效後，雙方均應履行本合同約定的義務，任何一方不
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約定的義務的，應按合同約定或
法律規定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並賠償由此給其他各方造成的
損失。如山東公司出現違約，華能國際有權上調本合同項下貸
款的執行利率，利率上調公式為：屆時本合同約定適用的執行
利率基礎＋300bp╱年，並以此利率執行，直至本合同項下構成
山東公司違約的事件已結束，或本合同已解除。

（二）與巢湖發電簽訂的關於可續期委托貸款框架協議

簽約方： 華能國際

巢湖發電

日期 2022年11月2日

金額： 華能國際將人民幣資金12億元整按委託貸款程序向巢湖發電發
放和收回。前述資金本金金額為最高限額，具體以實際簽署的
可續期委託貸款資金金額為準。

期限： 無固定期限，具體以實際簽署的可續期委托貸款為準。延續借
款期限以一年為一周期。初始借款期限自放款日起算。

利率： 本合同項下貸款利率由華能國際確定，實行固定利率，年利率
為上游資金募集成本及相關稅費等合計數，具體以實際簽署的
可續期委托貸款利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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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華能國際同意巢湖發電將在本合同項下借入的本金用於資金周
轉及置換貸款。未經華能國際書面同意，巢湖發電不得改變借
款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巢湖發電不得用於國家禁止的領域和用
途。

擔保方式： 信用擔保。

違約責任： 本合同生效後，雙方均應履行本合同約定的義務，任何一方不
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約定的義務的，應按合同約定或
法律規定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並賠償由此給其他各方造成的
損失。如巢湖發電出現違約，華能國際有權上調本合同項下貸
款的執行利率，利率上調公式為：屆時本合同約定適用的執行
利率基礎＋300bp╱年，並以此利率執行，直至本合同項下構成
巢湖發電違約的事件已結束，或本合同已解除。

五、本次交易風險分析及風控措施

公司向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提供可續期委托貸款的風險處於公司可控范圍之內，公
司能夠有效保證資金安全，不會對公司的日常經營產生重大影響，不會損害公司及
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六、累計提供財務資助金額及逾期金額

本次提供財務資助後，上市公司提供財務資助總餘額佔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
資產的比例為12.54%；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對合併報表外單位提供財務資助總
餘額佔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比例為0.07%；公司提供的財務資助不存在
逾期未收回的情形。

七、董事會確認

本公司董事會已審核批准通過了《關於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續期委托貸款的議
案》。根據上海上市規則和香港上市規則第14A.68(8)條，本公司董事會中與本次交易
視為有利害關係（基於其在華能集團及其聯繫人的管理職位）的董事趙克宇、黃堅、
王葵、陸飛及滕玉未參加對簽訂該議案的表決，有關議案由非關連董事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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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框架協議是按下列原則簽訂的：(i)屬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ii)按一般商業條款（按公平磋商基準或不遜於本公司可獲得的來自獨立第三
方之條款）；和(iii) 按公平合理之條款及符合本公司及全體股東之利益。

八、香港上市規則下的涵義

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向關連附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由於本次交易的交易規模超（以
累計）逾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適用百分比率的5%，按照香港上市
規則第14章，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的交易，以及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因此本次交易需符合香港上市規則
第14A.71及14A.35條的年報申報、公告披露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根據上海上市規則，因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資產負債率均超過70%，本次交易尚需
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九、臨時股東大會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本次交易需取得獨立股東的批准。本公司擬於2022年12月召開
的臨時股東大會上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華能集團及其聯繫人
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的議案放棄投票，將予提呈的決議案將
以普通決議案方式通過，並遵照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以投票方式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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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的要求，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將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的條
款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並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向獨立董事
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46(1)、19A.39A條及中國公司法要求，本公司需盡快但將
不遲於2022年12月5日，將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本次交易的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
及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的通知之通函寄發予各股東。

十、釋義

「聯繫人」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巢湖發電」 指 華能巢湖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華能國際」 指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關連附屬公司」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框架協議」 指 公司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於2022年11月2日
簽署了《關於可續期委託貸款框架協議》的總稱

「華能開發」 指 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華能香港」 指 中國華能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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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能源」 指 淮河能源電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華能財務」 指 中國華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

「華能集團」 指 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為考慮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而成立的董事委員
會，由獨立於是項交易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獨立股東」 指 華能集團及其聯繫人士以外的本公司股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山東公司」 指 華能山東發電有限公司

「上海上市規則」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子公司」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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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 指 公司擬為控股子公司山東公司提供不超過人民幣
120億元可續期委托貸款，擬為控股子公司巢湖發
電提供不超過人民幣12億元可續期委托貸款

承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黃朝全
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趙克宇（執行董事）
黃 堅（非執行董事）
王 葵（非執行董事）
陸 飛（非執行董事）
滕 玉（非執行董事）
米大斌（非執行董事）
程 衡（非執行董事）
李海峰（非執行董事）
林 崇（非執行董事）

徐孟洲（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吉臻（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海鋒（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先治（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 清（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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